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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部爭字第 1143404072 號

審 定

主 文申請審議駁回。

事 實一、健保署 114 年 6 月 17 日健保○字第 0000000000 號函要旨

申請人以出國為由辦理全民健康保險停保，出國期間未滿 6 個月返

國應辦理註銷停保，該署已依法註銷申請人 113 年 12 月 18 日停

保，並於 114 年 5月繳款單中計收保險費，114 年 5 月保險費繳款

金額新臺幣(下同)4,956 元，含補收申請人 113 年 12 月至 114 年

5 月保險費，嗣後將按月計收保險費。

二、申請人不服，檢附健保署前開函影本，向本部申請審議。

理 由一、法令依據

（一）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其施行細則第 36條之 1。

（二）行為時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第 37 條第 1項第 2款及第 39 條

第 1 項第 2 款（113 年 12 月 21 日修正發布刪除，113 年 12 月

23 日起失效）。

二、本件經審查卷附個人戶籍資料、全戶除戶資料、保險對象投保歷史、

保險對象投保異動清冊、「全民健康保險第 6 類保險對象停保(復

保)申請表」、移民署資料介接中外旅客個人歷次入出境資料列印清

冊等相關資料影本及健保署意見書記載，認為申請人係中華民國國

籍，在臺設有戶籍，為本保險強制納保對象，原以第 6 類第 2 目被

保險人身分加保於○○市○○區公所，113 年 12 月 13 日辦理預定

自 113 年 12 月 18 日出國停保，於 113 年 12 月 18 日出境後，旋於

114 年 5月 9 日入境，單次出國期間未滿 6 個月，不符停保條件，

爰健保署註銷停保，計收申請人系爭 113 年 12 月至 114 年 5 月保

險費，經核尚無不合。

三、申請人主張(一)其已非「經常居住臺灣地區之設有戶籍國民」，不

符全民健康保險法之強制納保精神：其已於 113 年 5 月因工作因

素移民國外，生活、家庭、職業重心均已確定性地移轉至海外，有

僑居地之長期工作聘僱合約及僑居地商業保險可稽，可查閱其出

入境紀錄，113 年 5 月至今僅入境 3 次，每次停留時間不足 7 天

便離開，並無常住，且沒有使用健保資源，此與一般短期出國旅

遊、探親或洽公之國人情況根本不同，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8 條第

1 項第 1 款規定之強制納保對象的立法本意在於對「經常居住於

台灣地區」的居民提供醫療保障。其客觀事實已無「經常居住」之

事實。健保署僅以出入境紀錄形式要件，忽略其已「實質移居」之

客觀事實。(二)短暫入境 2 日，其性質非「返國居住」，不應觸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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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銷停保之要件：依健保署所引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第 36-1

條，其「返國」一詞在法律解釋上應指「返國並有恢復在臺居住之

意圖與事實」。若法律將任何形式的入境，無論時間長短與目的，

皆視為需註銷停保的「返國」，顯有違常理。其 114 年 5 月 9 日入

境，僅停留 2 日即於 5 月 11 日離境，只因家中有急事要處理，並

無恢復在臺居住或就業之規劃與事實，停留期間短暫且未曾使用

任何健保醫療資源，將此種短暫過境性質的入境與長達 6 個月的

保險費及強制納保義務相連結，顯然違反「比例原則」。(三)原核

定違反「信賴保護原則」與「比例原則」：其係於 113 年 12 月 18

日健保署公告新制(113 年 12 月 23 日)生效前，依照當時有效之

法規，合法申請停保，此為信賴健保署既有法規而生之行為。健保

署僅因其 114 年 6 月短暫入境 2 日便遽然註銷長達半年的停保狀

態，並追繳全額保險費，造成其負擔繳納未使用之保險費 4,956 元

及未來持續繳費每月 826 元，與達成「防止僑民濫用健保資源」

之立法目的間，顯不相稱。以註銷停保此一激烈手段，對應 2 日

入境事實，實屬「殺雞用牛刀」，嚴重違反行政法上之「比例原則」。

(四)健保署處分未能涵攝新舊法規交替期間之特殊性，有欠妥適：

健保署函文提及自 113 年 12 月 23 日起已取消出國停保制度，此

一修法方向正說明了立法者亦認知到過往停復保制度之複雜與爭

議。本案處於新舊法交替之模糊地帶，其依舊法申請停保，卻因新

法施行後之短暫入境而遭到舊法中最嚴苛之解釋處罰，衡情論理，

對於其已確定性移居海外、無意回國長住之公民，強制要求恢復

即將走入歷史的停保制度，並課予高昂的繳費義務，實有悖於修

法後「簡政便民」及釐清權利義務關係之精神。(五)綜上，健保署

所為之核定顯有違誤：其已移居海外，無常住臺灣事實，本質上已

非全民健康保險法欲規範之核心對象，短暫入境 2 日之行為，不

應被機械性地解釋為「返國居住」，進而觸發註銷停保之嚴苛後果。

原處分顯已違反信賴保護及比例原則等重要行政法原理云云，惟

所稱核難執為本案之論據，分述如下：

（一）健保署意見書陳明，略以：

1.依戶籍法第 67 條規定「各機關所需之戶籍資料及親等關聯資料，

應以戶籍登記為依據。」，本國人參加本保險投保資格之認定，

以「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為要件，並以戶籍登記資料為準據」。

經查申請人在臺設有戶籍期間，自屬全民健康保險法所定應強制

納保之保險對象，並應依規定有繳納保險費義務。申請人認為個

人已「實質移居」客觀上無「經常居住」之事實，認為已非「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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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居住臺灣地區之設有戶籍國民」，不符全民健康保險法之強制

納保精神，要求該署撤回補繳款單，於法不合，歉難同意。

2.該署為維護申請人之權益，於其申辦 113 年 12 月 18 日停保時，

除請其閱讀並瞭解載於停(復)保申請表填表說明之停復保規定

外，並提供【了解健保停復保出國安心沒煩惱】單張再次提醒停

復保規定，並載有出國期間未滿 6 個月者，應自返國之日註銷停

保，並補繳保險費，及曾辦理出國停保，每次返國入境，無論停

留多久，均應辦理復保等相關說明，申請人已簽名表示閱讀並瞭

解，同時亦將收執聯交付其存查，該署已適時竭盡宣導停復保相

關規定。

3.對於已辦理停保之保險對象返國後，應依規定主動辦理復保或註

銷停保，倘未主動辦理，俟該署取得內政部移民署入出境資料，

於清查資料時點核定應追繳之保險費後寄發繳款單。該署於 114

年 5 月清查時，依申請人入出境紀錄資料，於 113 年 12 月 18 日

出境、114 年 5 月 9日入境，因出國期間未逾 6個月返國，爰依

法註銷申請人 113 年 12 月 18 日停保，並於 114 年 5 月繳款單

中計收保險費時，補收申請人 113 年 12 月至 114 年 5月共 6 個

月保險費計 4,956 元，並無違反比例原則。

4.依憲法法庭 111 年憲判字第 19 號判決，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

則所定之出國停復保規定，未有法律明確授權，違反法律保留原

則，至遲於旨揭判決公告之日起屆滿 2 年時(113 年 12 月 23

日)失其效力。該署全球資訊網亦備有中英文資訊網頁，有公開

資訊提供民眾無國界的服務，並透過各大媒體加強說明及宣導。

該署於 113 年 12 月 23 日(含)起取消出國停保，並於修正施行

細則後，回歸全民健康保險法規定，使全體國民權利義務一致，

符合全民健康保險法「強制性社會保險」精神，國人都在公平的

風險分擔下，共同繳納保險費及盡義務。

5.申請人於追溯加保期間倘有自墊醫療費用情事，可依規定申請核

退自墊醫療費用，其於投保期間之就醫權益仍受保障。

（二）按全民健康保險法係經立法院通過、總統公布施行之法律，全國

國民均有知悉及遵循之義務，而全民健康保險係強制性之社會保

險，凡國人在臺設有戶籍，且符合加保資格，即有加保及繳納保

險費之義務，為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8條第 1 項第 1 款所明定，一

體適用於全國國民，應加保之保險對象除符合行為時停保規定

(衛生福利部已於 113 年 12 月 21 日修正發布刪除，113 年 12 月

23 日起失效)外，其究否出國及出國後以何種原因返國，不影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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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加保及繳納保險費之義務。又衛生福利部為保障 113 年 12 月

22 日以前，已辦理停保者之權益，依信賴保護原則，增訂全民健

康保險法施行細則第 36 條之 1，規定「…保險對象於 113 年 12

月 22 日以前已辦理停保，得於該日以前辦理復保，並依原規定

補繳保險費；於 113 年 12 月 23 日以後，其停保期限始屆至者，

應於返國之日依原規定辦理註銷停保、復保或補充保險費之計

收，復保後不再辦理停保…」，本件申請人於 113 年 12 月 13 日

辦理自 113 年 12 月 18 日出國停保，113 年 12 月 18 日出境後，

旋於 114 年 5 月 9 日入境，出境期間未滿 6 個月，不符停保條

件，已如前述，健保署依前揭規定註銷停保，並補收保險費，核

無不合。

四、綜上，健保署函知申請人，略以該署已依法註銷申請人 113 年 12

月 18 日停保，補收 113 年 12 月至 114 年 5 月保險費等語，並無不

合，原核定應予維持。

據上論結，本件申請為無理由，爰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6 條及全民

健康保險爭議事項審議辦法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，審定如主文。

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 日

本件申請人如有不服，得於收受本審定書之次日起 30 日內向衛生福利部(臺北市

南港區忠孝東路 6段 488 號)提起訴願。

相關法令：

一、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1 款

「具有中華民國國籍，符合下列各款資格之一者，應參加本保險為保險對象：

一、最近二年內曾有參加本保險紀錄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，或參加本保險

前六個月繼續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。」

二、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第 36 條之 1

「依憲法法庭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23 日憲判字第 19 號判決，113 年 12 月 23

日以後，保險對象不得依原規定辦理停保；保險對象於 113 年 12 月 22 日以

前已辦理停保，得於該日以前辦理復保，並依原規定補繳保險費；於 113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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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月 23 日以後，其停保期限始屆至者，應於返國之日依原規定辦理註銷停

保、復保或補充保險費之計收，復保後不再辦理停保；政府駐外人員及其隨

行之配偶、子女，應於返國之日辦理復保，復保後不再辦理停保。」

三、行為時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第 37 條第 1項第 2款（113 年 12 月 21 日修

正發布刪除，113 年 12 月 23 日起失效）

「保險對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得辦理停保，由投保單位填具停保申報表一份

送交保險人，並於失蹤或出國期間，暫時停止繳納保險費，保險人亦相對暫

時停止保險給付：二、預定出國六個月以上者。但曾辦理出國停保，於返國復

保後應屆滿三個月，始得再次辦理停保。」

四、行為時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第 39 條第 1項第 2款（113 年 12 月 21 日修

正發布刪除，113 年 12 月 23 日起失效）

「保險對象停保後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：二、預定出國六個月以上者，應自返國

之日復保。但出國期間未滿六個月即提前返國者，應自返國之日註銷停保，

並補繳保險費。」


